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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江上游堤防全断面测量委托合同

合同编号：11N78361353120261605

甲方：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

乙方：上海堃灿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甲方就2026年黄浦江上游堤防全断面测量项目，经招投标确定委托乙方提供技术服务。

根据《政府采购法》、《民法典》等有关规定，以及招投标文件，双方签署本合同。

一、测量项目概况

(一) 测量项目名称：黄浦江上游堤防全断面测量。

(二) 测量项目地点：黄浦江上游干流段、拦路港、红旗塘、太浦河、大泖港。

(三) 测量项目内容：黄浦江干流段、拦路港、太浦河、红旗塘和大泖港河道深泓段、

特殊河段、冲於变化较大段开展全断面测量复测工作，剩余工作量根据各河道现场情况选

取断面进行轮测。对损坏的控制点进行恢复，对部分控制点进行校核。

二、测量内容

（一）本合同测量项目具体内容为，对黄浦江干流段、拦路港、大泖港、红旗塘和太浦河

进行全断面维护性测量。测量断面长度为 115.04km，其中：干流段断面长度 28.875km；拦

路港断面长度 25.68km；红旗塘维护性测量断面总长 22.09km；太浦河断面长度 19.265km；

大泖港断面长度 6.9km；保滩工程测量断面总长 12.23km。堤防全断面测量范围包括陆域侧

（从防汛墙后至堤防管理边界止）及水域侧，断面位置根据历史出险情况及风险评估资料

综合分析确定，断面间距平均为 100 米，跨河桥梁（河中架设桥墩的）、河道急转等岸段

按照堤防安全监测断面布设密度全覆盖测量（断面间距不大于 25 米），薄弱岸段断面断面

间距约 50 米。以上测量断面长度均为单次测量长度。

（二）本合同堤防全断面测量为两次，2026 年 5 月测量一次，2026 年 9 月测量开展一次。

三、测量工程量（详见工程量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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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量清单：

序号 项目内容 单位 数量 频次 备注

（一） 断面复测

1

黄浦江干流段维护性测量1:100横断面测

量费用（陆域）

km 2.405 2

2

黄浦江干流段维护性测量1:100横断面测

量费用（水域）

km 26.47 2

3 拦路港 1：100 横断面测量费（陆域） km 2.125 2

4 拦路港 1：100 横断面测量费（水域） km 23.555 2

5 红旗塘 1：100 横断面测量费（陆域） km 1.84 2

6 红旗塘 1：100 横断面测量费（水域） km 20.25 2

7 太浦河 1：100 横断面测量费（陆域） km 1.625 2

8 太浦河 1：100 横断面测量费（水域） km 17.64 2

9 大泖港 1：100 横断面测量费（陆域） km 0.575 2

10 大泖港 1：100 横断面测量费（水域） km 6.325 2

11 保滩工程上下游断面测量（陆域） km 1.715 2

12 保滩工程上下游断面测量（水域） km 10.515 2

（二） 控制点维护

1 控制点校核 个 95

2 控制点恢复 个 10

3 固定断面测量点维护 个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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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合同测量工程量，以乙方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并经甲方代表审核后按实计算。

（三）乙方在测量过程中，应当及时向甲方代表提交工程量核算清单，由甲方代表审核并

完成签证，本合同所有测量工作完成后提交总工作量清单并经甲方对测量质量和工程量验

收合格后确认工程量。

四、测量工期

本合同测量工期，2026-10-31。

五、测量标准

本合同堤防全断面测量标准，按照《工程测量标准》GB 50026-2020 的规范标准进行测量。

六、双方代表及第三方

（一）甲方委派 同志为驻项目全权代表，联系电话： ；

（二）乙方委派 同志为驻项目全权代表，联系电话： ；

（三）监理单位： ；

（四）审价单位： 。

七、甲方义务

（一）明确测量项目内容及具体要求；

（二）按本合同约定支付测量费用。

八、乙方义务

（一）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和本合同约定要求，负责本合同工程项目的测量，并承担本合同

约定的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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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接到开工通知后及时派遣人员和调配测量设备；

（三）按本合同约定测量总进度要求，完成测量准备工作；

（四）负责本合同工程项目测量过程中的安全防护工作，由此造成财产和人身损害的，由

乙方承担赔偿责任和相应法律责任。

（五）本合同工程项目测量通过验收后，应及时向甲方提交工程项目测量结果的档案。

九、测量费用及支付方式

（一）本合同测量费用总金额为 2100714 元（大写：贰佰壹拾万零柒佰壹拾肆元整），最

终以审价结果为准。

（二）支付方式：

1、本合同生效后，甲方支付测量费用总金额的 30%；

2、乙方完成第一次测量后，甲方支付测量费用总金额的 30%；

3、乙方完成第二次测量后，甲方支付测量费用总金额的 30%；

4、本合同测量项目通过验收并完成审价后，甲方一次性支付测量费用的尾款。

5、如本合同测量项目在 2026 年 10 月 31 日前尚未完成审价的，根据财政支付时间节点要

求，乙方需提交等额于本合同测量费用总金额 10%的履约保函后，甲方支付测量费用的尾

款，待本合同测量项目通过验收并完成审价后退还履约保函。

6、乙方提交的履约保函有效期，应自出具之日起至本合同期满后 60 日。

十一、完工结算

（一）乙方在合同工程量完成后 30 天内，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向甲方提交完工结算报告。

（二）甲方在收到完工结算报告后委托审价单位及时审价，并提出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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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算方式：本合同为固定单价合同，测量工程量按实结算；如有新增项目，按相关

定额组价上报，最终由审价单位审核计取。

十二、完工验收

本合同工程测量完工后，由甲方按照《工程测量标准》GB 50026-2020 等相关技术规范（详

见附件 1）组织验收，一次验收合格率 100%。

十三、工程质保期

本合同工程测量质量保证期为 1年，自本合同工程测量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十四、违约责任

（一）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支付测量费用的，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向乙方支付违约

金。

（二）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工期测量竣工的，每逾期一日，应按本合同测量费用总额的 0.2%

计算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三）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要求提供测量服务，或测量质量达不到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的，

应负责整改，直至符合相关技术规范标准和本合同约定要求，并应按本合同测量费用总额

的 5%计算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四）因一方违约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的，违约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十五、争议解决方式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或者不愿意协商的，双方同意

将争议向本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但争议解决期间，双方仍应按照本合同

约定履行义务。

十六、其他约定事项

（一）本合同未尽事项，由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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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并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三）附件：相关技术规范、上海市建设工程承发包安全管理协议等 2附件。

甲方：（盖

章）

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

运行中心

乙方：（盖

章）

上海堃灿科技工程有限公

司

法 定 代 表

人：
姜浩

法 定 代 表

人：
王辉

经办人： 奚欣
委 托 代 理

人：
付盈盈

银行名称 银行名称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曹杨支

行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121938866310201

签约日期： 签约日期：

签约地点：虹口区吴淞路 8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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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相关技术规范

1.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

2. 《工程测量标准》GB 50026-2020；

3. 《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 171-2020)；

4. 《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2002 年修订版)

5. 《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

6. 《上海市黄浦江上游堤防专项维修指导意见》(2017 年 11 月)；

7. 《上海市黄浦江防汛墙保护办法》；

8. 《上海市黄浦江防汛墙安全鉴定暂行办法》(上海市水务局，2003 年 9 月)；

9. 《上海市黄浦江防汛墙工程设计技术规定》(上海市堤防泵闸设施管理处，2010年6月)；

10. 《上海市黄浦江防汛墙维修养护技术和管理暂行规定》(上海市水务局，2003 年 9 月)；

11.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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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上海市建设工程承发包安全管理协议

甲方：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

乙方：上海堃灿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为了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生产方针，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上海市招标、

承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规定》，明确双方的安全生产责任，确保测量安全，双方在签订《测

量承包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的同时，签订本协议。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黄浦江上游堤防全断面测量。

（二）项目地点：黄浦江干流段、拦路港、红旗塘、太浦河、大泖港。

（三）项目内容：对黄浦江干流段、拦路港、太浦河、红旗塘和大泖港河道深泓段、特殊

河段、冲於变化较大段开展全断面测量复测工作，剩余工作量根据各河道现场情况选取断

面进行轮测。对损坏的控制点进行恢复，对部分控制点进行校核。

（四）合同价款：本项目合同造价 2100714 元(人民币)。

二、测量工期

本项目工期，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2026 年 10 月 31 日完工。

三、协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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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乙双方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安全生产、消防工作的管理规定，严格执

行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规定。

（二）甲、乙双方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组织体制，包括负责安全生产的领导，各级专职

和兼职的安全干部，应当具有各类安全操作规程，特种作业人员的审证考核制度以及各级

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和定期安全检查等制度。

（三）甲、乙双方在实施前要认真勘察现场，项目应当由甲方编制施工组织总设计，并制

定有针对性的安全技术、措施计划、严格按施工组织设计和有关安全要求测量。

（四）甲、乙双方的有关领导必须认真对本单位职工进行安全生产制度及安全技术知识教

育，增强安全生产的法制观念，提高职工的安全生产的思想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督促职

工自觉遵守安全生产的纪律、制度和法规。

（五）项目实施前，甲方应当对乙方的管理、测量人员进行安全生产进场教育，介绍有关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规定和要求，乙方应当定期组织召开管理、测量人员安全生产教育会

议，并通知甲方有关人员出席会议，介绍测量中有关安全、消防等规章制度及要求，检查、

督促测量人员严格遵守、认真执行。

根据项目内容、特点，甲、乙双方应当做好技术交底，并有交底的书面材料，交底材料一

式二份，由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六）测量期间，乙方指派 同志负责本项目的有关安全、消防工作，甲方指派

同志负责联系，检查督促乙方执行有关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规定。甲乙双方应当保持联系，

相互协助检查和处理项目实施期间有关的安全、防火的工作，共同预防事故的发生。

（七）乙方在测量期间必须严格执行和遵守安全生产、防火管理的各项规定，接受甲方的

督促、检查和指导。甲方有协助乙方搞好安全生产、防火管理以及督促检查的义务，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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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出的安全隐患，乙方必须按期限整改。对甲方违反安全生产规定、制度等情况，乙方有

要求甲方整改的权利，甲方应改认真整改。

（八）在测量过程中人员的安全防护用品，由各方自理，甲、乙双方应当督促检查测量人

员自觉穿戴好安全防护用品。

（九）甲乙双方人员对各自所在的项目实施区域、作业环境、操作设施设备、工具用具等

必须认真检查，发现安全隐患，立即停止作业，并由有关单位落实整改措施后方可测量。

一经作业，就表示该测量单位确认测量场所、作业环境、设施设备、工具用具等已符合安

全测量要求并处于安全状态，乙方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上述因素不良而导致的事故后

果负责。

（十）由甲方提供的机械设备、脚手架等设施，在搭设、安装完毕提交使用前，甲方应当

会同乙方共同按照规定进行验收，并做好验收和交付使用的书面手续。严禁在未经验收或

者验收不合格的情况下投入使用，擅自使用投入的，由使用方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和责任。

（十一）乙方在项目实施期间所使用的各种设备以及工具等由乙方自备。如甲乙双方必须

相互借用和租赁的，应由双方有关人员办理借用或租赁手续，制定有关安全使用和管理制

度。借出方应当保证借出的设备和工具完好并符合安全使用要求，借用方必须进行检验，

并做好书面记录。借用设备和工具的保管、维修保养由借用方负责，并严格执行安全操作

规程。在使用过程中，由于设备、工具因素或者使用操作不当而造成伤亡事故，由借用方

负责。

（十二）甲、乙双方的人员，对项目实施的现场脚手架、各类安全防护设施、安全标志和

警告牌，不得擅自拆除更动。确需拆除更动的，应当经现场负责人和甲乙双方指派的安全

管理人员同意，并采取必要、可靠的安全措施后方能拆除更动。擅自拆除更动的，由责任

方承担由此造成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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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特种作业必须执行国家《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经省、市、

地区的特种作业安全技术考核站培训后持证上岗，并按规定定期审证，进沪测量的外省市

特种作业人员还须经上海市有关特种作业考核站进行审证教育：中、小型机械的操作人员

必须按规定做到“定机定人”和有证操作，起重吊装作业人员必须遵守“十不吊”规定，

严禁违章、无证操作；严禁不懂电器、机械设备的人，擅自操作使用电器、机械设备。

（十四）甲、乙双方必须严格执行各类防火防爆制度，易燃易爆场所严禁吸烟以及动用明

火，消防器材不准挪作他用。电焊、气焊作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严格

遵守“十不烧”规定，严禁使用电炉。冬季作业确需采用明火加热防冻措施的，应当取得

防火主管人员同意，落实防火、防中毒措施，并指派专人值班。

（十五）乙方需用甲方提供的电器设备，在使用前应先进行检测，并做好检测记录，如不

符合安全要求的应及时向甲方提出，甲方应积极整改，整改合格后方准使用，违反规定或

者诶经甲方许可，擅自乱拉电器线路造成后果均由肇事者单位负责。

（十六）贯彻先订合同后测量的原则，甲方不得指派乙方人员从事合同外的工作任务，乙

方有权拒绝合同外的测量任务。

（十七）甲、乙双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注意地下管线的保护，甲方对地下管线和障碍

物应当详细交底，乙方应当执行交底要求，如遇有情况，应当及时向甲方和有关部门联系，

并采取保护措施。

（十八）乙方在签订合同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项目所在地的区（县）劳动保护部门办

理开工报告和用工手续。

（十九）贯彻谁测量谁负责安全的原则。甲、乙双方人员在项目实施期间造成伤亡、火警、

火灾、机等重大事故（包括甲、乙方责任造成对方人员、他方人员、行人伤亡等），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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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协力进行紧急抢救伤员和保护现场，并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事故报告的规定在事故发生

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及时报告各自的上级主管部门和及市、区（县）劳动保护部门等有关机

构，事故的损失和善后处理费用，按照各自责任协商解决。

（二十）本协议如与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不符的，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十一）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经双方签章后与主合同同时生效和终止。

甲方：（盖章）

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运

行中心
乙方： （盖章）

上海堃灿科技工程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姜浩 法定代表人： 王辉

签约日期： 签约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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